




修改清单

序号 意见 页码

1 细化本次依托的老井平台开发过程及运行现状，复

核批复及竣工环保验收情况，充实依托井场排污情

况及达标分析，复核现存环境问题。

P44-46；p65-66

2 细化依托工程内容及依托可行性分析内容，包括计

量间、现有集输管线、注水管线等可依托性。明确

新建集输管线连接井场情况，细化集输系统工程内

容。明确探转产伊 70、伊 71 两口探井工程实施进度

及环境管理要求。

P46-47；p76-77；p45

3 复核钻井施工临时占地及永久占地面积，永久基本

农田及黑土占用情况。

P79-80

4 复核修井、洗井废水量。复核项目建成后各井场废

气源强，核准烃类气体挥发量。

P92-93；p91-92；p29-30

5 复核地表水评价标准及评价结果。复核地表水环境

敏感性及地表水环境保护目标。

P24；p105-106；p40

6 明确地下水径流补给区及质点迁移距离计算参数选

取依据并复核计算结果，核准地下水环境保护目标

及距离，复核地下水评价范围。

P30-33；p40

7 细化地下水超标原因。完善水文地质调查内容，新

建回注井的项目，应重点掌握回注层和隔离层特征、

地质构造特征等。

P113-117；p106-111

8 复核多井平台噪声源强及预测结果，强化噪声污染

防治措施。

P144-145

9 细化对基本农田影响分析内容，细化表土剥离面积、

深度、剥离量及堆存利用措施，细化施工临时证占

地生态恢复措施。

P149；p81-82；p177-180

10 完善地下水影响分析及污染防治措施内容。完善对

二龙山水源保护区影响分析及保护措施内容，强化

运输穿越水源保护区路段风险防范措施、施工及运

行期生产废水处理回注不排放措施。

P169-173 ； p135 ； p168 ；

p172-173

11 完善环境管理及环境监测计划，充实回注水相关监

测内容。核实“三本帐”。规范附图、附件。

P192；p96

12 完善位于优先保护单元内工程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

求相符性分析内容。充实与《吉林省城镇生活饮用

水水源保护条例》、《四平市市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

条例》要求相符性分析。完善与《关于进一步加强

石油天然气行业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》（环办环

评函〔2019〕910 号）符合性分析内容。

p6-8；p13；p8-10

13 专家提出的其他合理意见应一并参照修改。 P12；P16；p19；p7-8；p40；
p121-123；p126-127；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